   

	顺序号 
	编号 
	名称 
	顺序号 
	编号 
	名称 

	
	
	一、资产类 
	32 
	221 
	应交税金 

	1 
	101 
	现金 
	33 
	223 
	应付利润 

	2 
	102 
	银行存款 
	34 
	229 
	其他应交款 

	3 
	109 
	其他货币资金 
	35 
	231 
	预提费用 

	4 
	111 
	短期投资 
	36 
	241 
	长期借款 

	5 
	112 
	应收票据 
	37 
	251 
	应付债券 

	6 
	113 
	应收帐款 
	38 
	261 
	长期应付款 

	7 
	114 
	坏帐准备 
	39 
	262 
	住房周转金 

	8 
	115 
	预付帐款 
	40 
	272 
	专项应付款 

	9 
	118 
	应收补贴款 
	
	
	三、所有者权益 

	10 
	119 
	其他应收款 
	41 
	301 
	实收资本 

	11 
	122 
	在途材料 
	42 
	311 
	资本公积 

	12 
	124 
	材料 
	43 
	313 
	盈余公积 

	13 
	125 
	燃料 
	44 
	321 
	本年利润 

	14 
	129 
	低值易耗品 
	45 
	322 
	利润分配 

	15 
	133 
	委托加工材料 
	
	
	四、成本类 

	16 
	139 
	待摊费用 
	46 
	401 
	辅助营运费用 

	17 
	151 
	长期投资 
	47 
	411 
	营运间接费用 

	18 
	161 
	固定资产 
	
	
	五、损益类 

	19 
	165 
	累计折旧 
	48 
	501 
	营运收入 

	20 
	166 
	固定资产清理 
	49 
	502 
	营运成本 

	21 
	169 
	在建工程 
	50 
	532 
	补贴成本 

	22 
	171 
	无形资产 
	51 
	550 
	所得税 

	23 
	181 
	递延资产 
	52 
	551 
	其他业务收入 

	24 
	191 
	待处理财产损益 
	53 
	552 
	其他业务支出 

	
	
	二、负债类 
	54 
	560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5 
	201 
	短期借款 
	55 
	561 
	营运税金及附加 

	26 
	202 
	应付票据 
	56 
	571 
	管理费用 

	27 
	203 
	应付帐款 
	57 
	572 
	财务费用 

	28 
	204 
	预收帐款 
	58 
	581 
	投资收益 

	29 
	209 
	其他应付款 
	59 
	591 
	营业外收入 

	30 
	211 
	应付工资 
	60 
	592 
	营业外支出 

	31 
	214 
	应付福利费 
	
	
	



    说明：
     出租汽车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上列会计科目作必要增加、减少或合并。
     1．企业内部各部门周转使用的备用金，可以增设“120备用金”科目。
     2．有外购商品的企业，可以增设“126外购商品”科目。
     3．经常收取保证金的企业，可以增设“210存入保证金”科目。
     4．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材料日常核算的企业，可以不设“在途材料”科目，增设“121材料采购”和“131材料成本差异”科目。
     5. 低值易耗品较少的企业，可以将其并入“材料”科目核算。
     6．预收、预付账款不多的企业，可以不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科目，将预收、预付账款在“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科目核算。
     7．材料在成本中所占比重很大的企业，可以将“材料”科目分为“辅助材料”“修理用备件”等科目。
     8．企业如发行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债券，可以增设“232应付短期债券”科目。
     9．对其他业务中经营规模较大、收入较多的经常性业务，企业可以参照相应行业会计制度，增设有关资产、收入、成本、费用、税金等科目，单独核算。
     10．还有其他未包括在会计科目表范围内的其他资产、其他负债的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增设有关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